
南昌市教育局
洪教计字〔2023〕18 号

南昌市教育局关于下达 2023 年市管公办中
等职业学校招生计划的通知

市管公办中等职业学校:

为做好今年市管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,对照教育部等

五部门印发的《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实施方案》（教

职成〔2022〕5 号）文件要求,综合考虑学校办学条件各项重

点监测指标达标情况、在校生规模及上年度计划完成情况等

因素，经研究下达 2023 年公办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计划(详见

附件),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1.严格按照《南昌市 2022 年高中阶段招生工作实施意

见》(洪教普高字〔2022〕3 号)等文件要求切实做好高中阶

段招生工作。

（1）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、南昌汽车机电学校、

南昌市卫生学校、南昌市体育运动学校、南昌市广播电视中



等专业学校、南昌县中等专业学校、江西省中山舞蹈学校 7

所普通中专按照管理权限在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录取，不在南

昌市进行录取。

（2）南昌推拿按摩职业中等专业学校、南昌市启音学

校为特殊教育类中职学校，不在全省中招录取平台进行录

取。

（3）各县区属中职学校由相关县区负责录取。

2.严格招生计划管理,各招生学校要严格执行市教育局

下达的招生计划,大力推进“阳光招生”,及时主动公开招生

计划、招生类型等相关招生入学信息,加强对招生入学和人

民群众关注的重点问题的宣传解读,引导家长形成合理的就

学预期。所有招生学校一视同仁,均不得享有招生特权,严禁

未经批准超计划招生,严禁招收不符合就读要求的学生,严

禁有偿招生等违规行为。对违规招生学校,一经查出将按有

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。

附件：2023年南昌市市管公办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计划

南昌市教育局

2023 年 6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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